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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

民事裁定书 

 

（2023）黑10清终1号 

 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陈建士，男，1962 年 2 月 2 日出

生，汉族，住黑龙江海林市城区河西路 118-1号。 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申请人）：海林市电气安装有限公司，住

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海林镇振兴西区 18委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陈加利，该公司董事长。 

上诉人陈建士因与被上诉人海林市电气安装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电气安装公司）强制清算一案，不服黑龙江省海林市人民法

院（2023）黑1083清申6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受

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 

一审法院认定事实：电气安装公司成立于1997年11月10日，

最初股东是由海林市电气安装处和海林市电线厂组成。注册资本

为59.5万元。陈建士为海林市建安公司电气安装处的职工，持股

230股，占总股1750股的13.14%。2014年，因海林市电线厂营业

执照吊销，公司改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注册

资本变更为242万元，营业期限为2008年5月20日至2018年5月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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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。共有10名股东。其中陈建士出资比例为15.67%。2018年5月

23日，电气安装公司因营业期限届满，召开股东大会并形成决议：

决定解散公司，并成立了清算组。2018年5月28日，电气安装公

司向海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报备公司解散及清算组负责人和成

员。海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8年6月以（海林）登记企备字

（2018）第17号《备案通知书》通知电气安装公司予以备案。2018

年6月11日，电气安装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清算方案（草案），陈

建士签字。2018年9月21日，陈建士起诉电气安装公司损害股东

权益责任纠纷，诉请1.依法撤销电气安装公司2018年4月26日股

东大会关于解散经营进行解散程序的决议，诉请2.依法撤销电气

安装公司2018年5月23日肌东大会选举的解散清算小组的决议。

海林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（2018）黑1083民初1512

号民事判决书，驳回了陈建士的诉讼请求。（2019）黑10民终322

号民事裁定书，驳回了陈建士的起诉。2012年4月5日，海林昊光

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电气安装公司的委托，作出海昊会字

（2012）第23号《关于海林市电气安装有限公司2012年3月31号

止资产、负债、所有者权益财产清单清算的审计报告》。2018

年9月6日，电气安装公司清算小组出具《关于报废库存材料、工

具、办公用品情况说明》，2018年12月17日电气安装公司清算小

组出具《关于现在固定资产、应收工程款、个人欠款、库存材料、

工具、办公用品汇总统计情况说明》。 

一审法院认为，强制清算属于公司解散清算的一种方式,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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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解散后,在无法自行组织清算或自行清算出现显著障碍时,

通过公权力的介入而开始的一种特别清算程序。本案陈建士在电

气安装公司出资占比15.67%，是电气安装公司股东，在一定条件

下具有申请强制清算的资格。具体到本案，陈建士申请对电气安

装公司强制清算的理由不足：其一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，公司因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（一）项、第

（二）项、第（四）项、第（五）项规定而解散的，应当在解散

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，开始清算……。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

第七条第一款规定，公司应当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

定，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，开始自行清算。

本案中电气安装公司因至2018年5月19日营业期限届满，在2018

年5月23日召开股东大会并形成决议，公司解散并进入清算程序，

符合法定程序。换言之，电气安装公司已经自行进行清算，再无

须公权力介入进行清算。其二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，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债权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的，

人民法院应予受理：（一）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

的；（二）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故意拖延清算的；（三）违法清算

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股东利益的；第三款规定，具有本条第

二款所列情形，而债权人未提起清算申请，公司股东申请人民法

院指定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的，人民法院应予受理。陈建士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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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电气安装公司股东，若要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，应该满足上述

第二款所规定的三项条件。但在本案听证过程中，陈建士所举证

据材料仅是证明了其具备股东资格，而对于公司宣布解散并成立

了清算组进行清算事宜称不知情，与其在2018年6月11日电气安

装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清算方案（草案）并签字相佐。其三，

《最高人民法院<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>》

第7条规定，公司解散后已经自行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，但债权

人或者股东以其故意拖延清算，或者存在其他违法清算可能严重

损害债权人或者股东利益为由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清算的，申请

人还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公司故意拖延清算，或者存在其他违法

清算行为可能严重损害其利益的相应证据材料。本案陈建士申请

对电气安装公司进行强制清算，在电气安装公司已经组成清算组

进行清算后，在听证中，未能提供清算组存在故意拖延清算以及

存在违法清算行为等相关佐证材料。其四，电气安装公司在自行

组织清算过程中，清算组已经就公司的资产作《关于报废库存材

料、工具、办公用品情况说明》和《关于现在固定资产、应收工

程款、个人欠款、库存材料、工具、办公用品汇总统计情况说明》。

因此，基于以上三点，陈建士申请对电气安装公司进行强制清算，

不符合法律规定，对其申请应不予受理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司法》第一百八十三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,一审法院裁定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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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申请人陈建士提出对被申请人电气安装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的

申请,不予受理 。 

陈建士不服，向本院上诉称：请求依法裁决对电气安装公司

进行强制清算。事实和理由：电气安装公司没有形成股东大会决

议就成立清算组，违反公司法有关规定，应予撤销。电气安装公

司成立的所谓清算组应当于六个月内完成清算，而其从2018年5

月23日成立至今已超过5年，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规定，债权人

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清算的，应予受理。海林昊光会计事务所进

行的审计遗漏了电气安装公司的四套房产。 

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。 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：

“公司因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二）项、第（四）

项、第（五）项规定而解散的，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

日内成立清算组，开始清算。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

成……。”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

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规定：“公司应当依照公司法第

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，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

组，开始自行清算。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债权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

清算组进行清算的，人民法院应予受理：（一）公司解散逾期不

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；（二）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故意拖延清算

的；（三）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股东利益的。具有

本条第二款所列情形，而债权人未提起清算申请，公司股东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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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的，人民法院应予受理。”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<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>》

第7条规定：“公司解散后已经自行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，但债

权人或者股东以其故意拖延清算，或者存在其他违法清算可能严

重损害债权人或者股东利益为由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清算的，申

请人还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公司故意拖延清算，或者存在其他违

法清算行为可能严重损害其利益的相应证据材料”。本案中，电

气安装公司因至2018年5月19日营业期限届满，在2018年5月23

日召开股东大会并形成决议，公司解散并进入清算程序，符合公

司成立清算组时限要求的有关法律规定，并无不当。陈建士在电

气安装公司2018年6月11日《海林市电气安装有限公司清算方案

（草案）》股东签字一栏已签字，足以说明陈建士知晓电气安装

公司当时已成立清算小组并进行清算。陈建士主张电气安装公司

清算组组成违法且清算时间过长，对此，陈建士负有相应的举证

责任，而陈建士仅举示了股权证和股份合作协议书，用以证明其

具备申请强制清算的资格，并未举示电气安装公司故意拖延清

算，或者存在其他违法清算行为可能严重损害其利益的相应证据

材料，对此，陈建士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。原审法院综合

全案，裁定对陈建士的申请不予受理，符合法律规定，并无不当。 

综上，陈建士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，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、

适用法律正确，本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

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一百七十八条、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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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裁定如下： 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 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 

 

 

 

 

审 判 长   杨弘智 

审  判  员   刘  洋 

审  判  员   祖  睿 

   

    

 

   

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

   

  

 法 官助 理   孙  驰 

书  记  员   刘  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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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本案涉及相关法律规定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 第二审人

民法院对上诉案件，经过审理，按照下列情形，分别处理： 

（一）原判决、裁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的，以判

决、裁定方式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决、裁定； 

（二）原判决、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，以

判决、裁定方式依法改判、撤销或者变更； 

（三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，裁定撤销原判决，发回

原审人民法院重审，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； 

（四）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

程序的，裁定撤销原判决，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。 

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，当事人提起上

诉的，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。 

第一百七十八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

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，一律使用裁定。 

第一百八十二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、裁定，是终审的

判决、裁定。 

 

 

 

 


